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委员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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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

各基层团组织：

自2010年4月召开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在海淀区委、团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区各基层团组织的努力工作下，团区委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服务社会、服务大局、服务青年为宗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践中，带领全区广大团员青年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适应新形势，发展新思路，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开创了我区共青团工作和青年工作的新局面，为海淀区加快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深入领会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过去四年我区共青团工作的经验，探索新时期共青团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部署今后一个时期全区共青团工作，根据《团章》规定，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二届委员会拟于2014年10月下旬召开第十三次团员代表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大会主要议程

1、审议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

2、选举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三届委员会。

二、代表名额分配及产生办法

1、名额的分配：根据我区现有团员总数情况，本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拟定为351人（含列席代表），名额分配根据各单位团员人数的分布情况确定（各单位代表名额详见附件1）。

2、代表的构成：各单位在选举时，应当注意兼顾男女代表(女性代表比例不低于20%)、少数民族代表、党团员代表、两新团组织代表、驻京团代表、驻区单位代表、流动青年代表、专兼职团干部和普通团员代表的比例。

3、代表应具备的条件：代表应是共青团员、团干部和28岁以下青年党员、预备党员中的优秀分子。他们应能够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关键时刻和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是非分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在践行“中国梦”伟大实践中发挥模范作用；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公道正派，同广大青年保持密切联系，受到团员青年的拥护、信任；能够如实反映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意见，正确行使团内的民主权利。

4、代表产生办法：凡是今年应当召开团代会而尚未召开的基层单位，要在今年8月15日前召开团代会或团员大会，在总结工作、选举新一届委员会的基础上，选举产生出席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凡是还未到召开团代会时间的基层单位，可以召开团员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出席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5、代表产生程序：各选举单位按照分配名额组织团员酝酿提名，根据团员的意见确定候选人人选，提交团代会、团员大会或团员代表会议进行选举。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应当发扬民主，由广大团员和基层团组织按照自己的意愿提名推荐。选举应采取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的办法，差额数一般为应选数的20%，5名代表以下的应差额为1人。

各基层团组织在选举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时，被选举人不限于本级团代会所属团组织内的团员，上级团组织可以委托该级团代会选举所属团组织范围以外的团员（或保留团籍的党员）。

三、工作要求

1、各基层团组织负责人应及时向主管领导汇报有关情况，认真按照《团章》有关规定和团区委的要求做好选举中的各项工作，选出本单位确有代表性的代表出席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2、各基层团组织要以这次代表的选举工作为契机，切实加强本单位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团员教育工作，为下一步工作打好基础。

3、请各单位在选举确定本单位的代表后，填写《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或列席）代表登记表》（附件2、3），于2014年8月20日前将登记表（一式二份）及电子版送交团区委(区政府东配楼411室)审批。

附件：1.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配表

2.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正式代表登记表

3.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列席代表登记表

4.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填表说明

                       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委员会

                           2014年7月1日
(联系人：郭佳,莫穷; 联系电话：82510491,82468236; 电子邮箱：hdtwjcb@sina.com) 
附件1
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表

     一、乡镇系统：（7家）
	 单  位
	正式代表名额分配
	列席代表名额分配
	团区委委托选举

	东升镇
	5
	2
	1

	海淀镇
	4
	2
	

	四季青镇
	4
	2
	

	西北旺镇
	4
	2
	

	温泉镇
	4
	2
	

	苏家坨镇
	4
	2
	

	上庄镇
	3
	2
	

	合计
	28
	14
	1


     二、街道系统：（22家）
	单  位
	正式代表名额分配
	列席代表名额分配
	团区委委托选举

	万寿路街道
	4
	2
	

	羊坊店街道
	4
	2
	

	甘家口街道
	4
	2
	

	八里庄街道
	3
	2
	

	紫竹院街道
	3
	2
	

	北下关街道
	4
	2
	

	北太平庄街道
	2
	2
	

	海淀街道
	4
	2
	1

	中关村街道
	4
	2
	

	学院路街道
	4
	2
	

	清河街道
	4
	2
	1

	青龙桥街道
	3
	2
	

	香山街道
	3
	2
	

	西三旗街道
	4
	2
	

	马连洼街道
	3
	2
	

	花园路街道
	3
	2
	

	田村路街道
	2
	2
	

	上地街道
	3
	2
	

	曙光街道
	3
	2
	

	清华园街道
	1
	1
	

	永定路街道
	1
	1
	

	燕园街道
	1
	1
	

	合计
	67
	41
	2


三、企事业系统：（30家）
	单  位
	正式代表名额分配
	列席代表名额分配
	团区委委托选举

	公安分局
	5
	—
	1

	工商分局
	2
	—
	

	检察院
	2
	—
	

	法院
	3
	—
	

	国税局
	2
	—
	

	地税局
	2
	—
	

	区直机关
	7
	—
	

	城管大队
	2
	—
	

	公共委
	5
	—
	1

	海淀园
	5
	—
	

	环卫中心
	3
	—
	

	民政局军休办
	1
	—
	

	园林绿化局
	2
	—
	

	房地中心
	2
	—
	

	私个协
	2
	—
	

	圆明园
	2
	—
	

	国资委
	7
	—
	

	翠微大厦
	5
	—
	1

	当代商城
	2
	—
	

	甘家口大厦
	2
	—
	

	超市发连锁
	3
	—
	

	玉渊潭农工商总公司
	1
	—
	

	培黎学院
	5
	—
	

	海淀职校
	1
	—
	

	新闻中心
	1
	—
	

	中铁物资
	1
	—
	

	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
	1
	—
	

	中建三局第二公司（北京）
	1
	—
	

	中汽国际
	1
	—
	

	合计
	78
	—
	3


     四、少先队系统：
	单  位
	正式代表名额分配
	列席代表名额分配
	团区委委托选举

	少先队系统
	33
	—
	1


五、中学系统：
	单  位
	正式代表名额分配
	列席代表名额分配
	团区委委托选举

	中学系统
	90
	—
	2


附件2
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正式代表登记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 片

	年龄
	
	籍贯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参加工作年 月
	
	专兼职
	
	

	团内职务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及职务
	
	手机号码
	

	个
人
简
历
	

	奖惩情况
	

	选举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团区委
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备注
	此表一式二份（可复印）


附件3
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列席代表登记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 片

	年龄
	
	籍贯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参加工作年 月
	
	专兼职
	
	

	工作单位及团内外职务
	
	手机号码
	

	个
人
简
历
	

	选举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团区委
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备注
	此表一式二份（可复印）


附件4
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填表说明
一、“年龄”栏中，以截至2014年9月时周岁为准。例：84年9月生，填写30岁；84年10月生，填写29岁。

二、“政治面貌”栏中，是中共预备党员的要填“中共预备党员”。

三、“文化程度”栏中，按已取得的最高学历为准。

四、“专兼职”栏中，填写“专职团干部”，或“兼职团干部”。

五、“个人简历”栏中，从所获学历中取得的最后一个学历开始填写。

六、“奖惩情况”栏中，是区级以上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团代会代表、团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团委常委委员以及被授予区级以上荣誉称号的，请注明。

七、“选举（推荐）单位意见”栏中，要盖党委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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